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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
第3730/2020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六届会议(2022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该来文的审查：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古卜·哈伊巴、古谷修一、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鲍娅·查姆 贾·帕查、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和根提安·齐伯利。] 

	来文提交人：
	Mümüne Açikkollu (由人权捍卫者协会和日内瓦国际人权倡导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丈夫Gökhan Açikkollu(已故)

	所涉缔约国：
	土耳其

	来文日期：
	2020年1月29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20年4月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2年10月25日

	事由：
	提交人的丈夫于2016年遭拘留、酷刑并在警方拘押期间死亡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酷刑和虐待；任意逮捕和拘留；公正审判权

	《公约》条款：
	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1	来文提交人Mümüne Açikkollu系土耳其国民，生于1975年1月21日。她代表本人及已故丈夫Gökhan Açikkollu提交来文。Gökhan Açikkollu生于1974年4月1日，也是土耳其国民。提交人主张，其丈夫在被警方拘押期间遭受酷刑并死亡，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四条。《任择议定书》于2007年2月24日对土耳其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缔约国于2016年8月2日通知秘书长，该国需根据《公约》第四条减免履行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义务。2018年8月9日，缔约国通知秘书长，紧急状态已于2018年7月19日结束，减免履行义务也已相应停止。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的丈夫曾在科尼亚、内夫谢希尔和阿克萨赖的“居伦运动”旗下私立教育机构担任教师。2012年，他加入了教育部运营的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工业职业高中。提交人的丈夫曾因服兵役期间承受的压力而被诊断患有社交焦虑症。2013年，他被诊断患有糖尿病，同时还伴有恐慌发作。
2.2	2016年7月15日，即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当日，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在准备庆祝其子的生日。提交人的丈夫对有人企图政变的消息感到震惊。当天晚上，他与家人一起祈祷，希望这一天平安无事。
2.3	2016年7月22日，提交人的丈夫接到通知称其已被学校开除。数千名像他一样的教师，被根据2016年7月23日发布的旨在关闭“居伦运动”旗下各机构的第667号紧急法令被解雇。2016年7月23日晚11时，根据检察官Can Tuncay的命令，15名警察突袭搜查了提交人的住所。提交人的丈夫手被铐在背后，脸朝下趴在地上，未被告知是怎么回事。当他要求见自己的律师并要求警察作出解释时，他遭到殴打，并被告知不会与他的律师联系。提交人的丈夫在被捕过程中血糖水平上升，他戴着手铐接受了胰岛素注射。在突袭搜查中，警察没收了他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个人照片和他孩子每月学费的收据。上了警车后，提交人的丈夫遭到了进一步的暴力侵害。他后来跟医生说，在警车里，他的背部、眼睛两侧和肩膀遭到殴打。
2.4	2016年7月24日，提交人接到反恐分队一名警察的电话，获知其丈夫已被逮捕。她被告知，只有在检察官准许的情况下，才会为她丈夫指派律师。同日，提交人的丈夫在巴伊热木帕夏公立医院接受了第一次例行体检，医生未报告存在任何酷刑或殴打迹象。但是，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一名医生同日出具的另一份医疗报告却显示有伤情，尤其是背部的伤情。该医疗报告还显示存在头晕、出汗和胸痛症状。医生在该病例报告中指出，提交人的丈夫患有恐慌发作，正在服用名为Paxera的药物。提交人的丈夫在一次恐慌发作后晕倒，先是接受了急救服务，后被送往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他在拘留室得到了医疗护理，并被预诊断患有F41焦虑症。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为其进行了胸部X光检查，并建议作进一步治疗。
2.5	2016年7月25日，提交人的丈夫被带到中央法医科学理事会进行例行体检。他告诉医生：他在被逮捕当日遭受了酷刑；他患有恐慌发作，正在定期服药。体检报告显示，他双侧肩胛骨和右肩部有瘀伤。体检报告还显示，提交人在移动左臂时感到疼痛。尽管有上述观察结果，医生在对其进行检查后称，“未发现发生殴打或攻击。”中央法医科学理事会在2016年7月26日的另一份体检报告中，描述了他在被警方拘押期间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他身体几个部位明显的瘀伤、他的恐慌发作和焦虑以及关于他心脏有问题的怀疑，但未作任何诊断。提交人的丈夫后来告诉他的狱友，医生拍下了上述酷刑痕迹。在2016年7月27日的另一份体检报告中，提交人的丈夫称，他两侧脸颊被扇了耳光，胸部右侧被踢，后脑勺被撞向墙壁。体检报告显示，其右脸、眼周和前额有擦伤，且胸部有疼痛。提交人的丈夫称，其恐慌发作是由心理压力引发的。他被建议看精神科医生，以治疗其恐慌症。
2.6	2016年7月28日，提交人的丈夫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发作后，被急救服务送往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在那里住院治疗约四个小时。他在接受了药物治疗后被送回拘留所。中央法医科学理事会2016年7月28日、29日和30日的后续报告继续显示，其身体上有此前报告过的酷刑迹象(脸上和左肩部有紫色和绿色瘀伤)，且尽管使用了Paxera, 他仍有恐慌发作。提交人的丈夫反复表述了自己的恐惧和压力。一份报告指出，其眼镜的右镜片破碎。
2.7	2016年7月31日，提交人的丈夫第三次因恐慌发作被紧急送往医院。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院综合诊所精神科急诊进行了精神健康检查，发现他在遭受言语和身体虐待后变得过度警觉，出现了闪回，噩梦，出汗、颤抖和气短等症状，死亡恐惧，预期焦虑症，恐慌症和急性应激障碍。加大了他的Paxera处方剂量，并给他开具了Xanax处方。与之相反，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随后几天出具的一份健康报告称，其状况良好，未发现伤口、擦伤、损伤或是酷刑或殴打迹象。2016年8月3日在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进行检查时，医生记录了提交人丈夫关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描述，并建议进行矫形治疗。据报告他拒绝接受骨科治疗。据提交人称，医生是被警察强迫报告上述情况的，目的是掩盖酷刑行为。
2.8	2016年8月4日，有报告称提交人丈夫的健康状况良好，在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进行的检查中未发现任何特殊状况。据该报告称，未发现身体受压制的痕迹。该报告还指出，他有不正常行为表现，尽管一再自诉受到虐待，但却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提交人称，有多份报告显示她丈夫胸痛，但却未据此对其胸部进行X光检查。
2.9	2016年8月5日拍摄的提交人丈夫牢房的视频监控录像显示他明显在抽搐。他的狱友似乎在呼救，并把他放到了床上。几分钟后，提交人的丈夫被两名警察和一名监狱官员带出牢房。牢房外另一个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显示，一个人，后来被确认是一名在押的医生，对提交人的丈夫施行了心肺复苏术。他被急救人员用担架抬出警察局，并于早上5时30分被送到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在那里又接受了45分钟的心肺复苏救治。他于当日上午6时15分被宣布死亡。
2.10	那名在押医生称，自己赶到对提交人的丈夫实施心肺复苏时，感觉不到他有脉搏，当时他已经死亡。当天急救人员的录音称，提交人的丈夫在拘押期间已死亡。但是，根据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以及调查记录，提交人的丈夫是在心脏病发作后在医院死亡的。
2.11	法医委员会太平间处2016年8月29日的尸检报告显示，提交人丈夫的肋骨有几处骨折，第五肋间出血，且颈部有瘀伤。第一法医研究所2016年11月23日的法医报告得出结论称，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的丈夫死于中毒或外伤。该报告指出：在其胸部区域发现的骨折，可能是心肺复苏术造成的；一致认为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2.12	一位法医专家兼土耳其人权基金会负责人在对几位医生的报告和尸检报告进行的评估当中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丈夫的死因本应记录为酷刑。该评估报告认为，提交人丈夫身上发现的损伤类型，与其所自诉遭受的酷刑是相符的。他被拘押期间遭受的精神和身体创伤，加上他的糖尿病，是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尽管他自诉胸区疼痛，但从未对其进行过X光检查。此外，该评估报告指出：一些医疗报告当中忽略了酷刑迹象；而在间接表明发生酷刑的报告当中，本应适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
2.13	提交人称，与她丈夫一同在押的几人目睹了他所遭受的酷刑并主动提出作证。其中一名证人向监狱管理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称他目睹了提交人丈夫遭受的虐待，并要求被告知调查的案卷编号。另一名也目睹了相关事件的一同在押人员通过其律师提供了信息，内容关于提交人的丈夫如何遭到殴打、被戴着手铐带去体检并被警察取笑。据这名证人称：提交人的丈夫遭到警察的暴力审讯；警察指控他是警察局的“伊玛目”，并要求他画出组织结构图。他几次被警察带出牢房并遭到殴打。该证人称，提交人的丈夫在死亡前一天晚上，胸部曾遭到重击，回到牢房后曾自诉胸部疼痛。他当晚无法入睡，用尖叫声吵醒了其他囚犯，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名证人认为，提交人的丈夫系死于对其实施的酷刑。提交人称，调查其丈夫死因的检察官拒绝访谈上述任何证人。
2.14	在她丈夫死后，提交人收到了教育部的一封信函，其中称她丈夫已被判定所受指控不成立，并被恢复了教职。提交人提出，这表明对她丈夫实施的拘留非法且具有任意性，因为他是无辜的。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任意剥夺她丈夫的自由，随后尽管已被明确告知其健康问题仍故意实施酷刑致其死亡，侵犯了她丈夫根据《公约》第六条享有的生命权。提交人称，她的丈夫遭受了严重且长时间的致命酷刑，因此，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的禁止酷刑规定。提交人还代表其本人及其家人根据第七条提出主张。由于缔约国未能妥善调查她丈夫的死亡情况，她的家人遭受了精神痛苦和不人道的对待。
3.2	提交人称，她丈夫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他被指控与未遂政变有关联，是在上述指控并无证据的情况下被拘留的。相反，他被认定是无辜的，甚至被重新雇用，表明行政部门似乎并不知道他已死亡。提交人称，她丈夫是与数千名其他人一样，作为政治迫害的组成内容，根据行政命令被逮捕的，没有对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给予应有的考虑。
3.3	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她丈夫根据《公约》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因为他从未被告知所受指控，也未能指定律师。他从未出现在法官面前，是在尽管并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推定有罪。
3.4	提交人表示：她没有将同一事项提交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在她的案件当中，不存在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可用。她曾于2016年8月12日向伊斯坦布尔安全总局谋杀警务处提出控告。其控告首先由伊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审查。检察官没有听取任何证人陈述，认定没有任何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促使提交人丈夫死亡，于2016年12月20日决定驳回控告，不作进一步调查。2017年1月20日，提交人针对检察官的决定，向伊斯坦布尔和平刑事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提交人的裁决，并同意重新考虑她的控告。三年过后，在提交来文之际，其控告依然待决。[footnoteRef:4] 提交人称，这种不应有的拖延，是蓄意阻止她和她的家人向国际机构提出申诉的策略的组成内容。提交人还代表她的子女，另行针对内政部提交了申诉。 [4: 		缔约国就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提交的意见显示，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个人来文之后，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于2020年1月9日又作出了一项不予起诉裁定。] 

3.5	提交人要求委员会敦促缔约国：(a) 切实而独立地调查该案；(b) 将所有实施侵权行为者绳之以法，并公布责任人的姓名；(c) 通过立法或机构改革以及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d) 向其家庭作出适当的赔偿；(e) 另就上述侵权行为道歉。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20年12月1日的一份普通照会中，就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提交了意见。缔约国首先指出，渗入政府关键岗位的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于2016年7月15日试图中止《宪法》并接管民选政府。2016年7月21日，缔约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根据《公约》第四条通知秘书长该国将减免履行《公约》义务。缔约国表示，该国在整个紧急状态期间遵守了必要性、相称性和合法性原则，且紧急状态一结束即于2018年7月19日撤销了根据《公约》发出的减免履行义务通知。缔约国强调指出，针对根据紧急状态期间颁布的法令采取的措施，有多种补救办法可用，例如根据第685号法令设立的紧急状态措施调查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已承认该委员会是一种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称，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作为一种操纵国际舆论的策略，提出了毫无根据的任意逮捕和拘留索赔主张。
4.2	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声称国内补救办法被无理拖延，是在承认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41条提出的赔偿主张，[footnoteRef:5] 最初被伊斯坦布尔第一行政法院驳回，理由是司法法院具备受理此类主张的权限。提交人提起上诉后，伊斯坦布尔第九行政上诉法院于2020年1月29日基于同样的理由维持了一审判决。目前，该案正在国务委员会待决。所以说，提交人尚待用尽这一国内补救办法。 [5: 		缔约国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41条，与据称遭任意拘押和拘留有关的赔偿主张，可予审查。第142条规定，赔偿由具备权限的巡回法庭提供。缔约国还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A.S.诉土耳其案(第58271/10号申请，2016年9月13日的判决)一案中认为，这是一种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4.3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曾向伊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控告。伊斯坦布尔检察官办公室经作细致调查后，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在提交人上诉后，伊斯坦布尔第十二治安官办公室于2017年7月13日决定针对提交人的指控作进一步调查并收集更多证据。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在对视频录像、证人证词和尸检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于2020年1月9日作出了又一项不予起诉决定，称所收集到的证据并未引起任何显示外部因素促使提交人丈夫死亡或显示存在任何犯罪内容的怀疑。提交人针对第二项不予起诉决定提起上诉。伊斯坦布尔第十一治安官办公室于2020年2月18日维持了上述决定。鉴于提交人尚未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请，缔约国提出，提交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4.4	针对提交人关于国内补救办法不合理地拖延、不可用和无效之说，缔约国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已在几起案件中裁定，申请人应用尽宪法法院的个人申请程序，包括在涉及紧急状态框架内采取的措施情况下。[footnoteRef:6]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并未认定宪法法院案件量在发生未遂政变后的暂时增加导致侵犯了由法院迅速审查拘留是否合法的权利。[footnoteRef:7] 关于宪法法院不会妥善审查涉嫌或已被判定为恐怖组织成员者的个人申请之说，缔约国称，宪法法院的几项裁定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这一特定补救办法无效之说自相矛盾，因为她本人在因加入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而被解除公职后曾向宪法法院提交申请，从而清楚地表明她其实认为这一补救办法是有效的。 [6: 		缔约国援引欧洲人权法院Uzun诉土耳其案(第10755/13号申请，2013年4月30日的裁定)，并援引下列与紧急状态框架内的措施有关的判决：Mercan诉土耳其案(第56511/16号申请，2016年11月8日的裁定)；Bidik诉土耳其案(第45222/15号申请，2016年11月22日的裁定)；Zihni诉土耳其案(第59061/16号申请，2016年11月29日的裁定)。]  [7: 		欧洲人权法院，Altan诉土耳其案(第13237/17号申请，2018年3月20日的判决)。] 

4.5	关于案件事实，缔约国称，提交人的丈夫因涉嫌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而被拘押。他被逮捕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份医疗报告称他没有遭到殴打，身体未受胁迫。在调查过程中，他每天都被带到医院进行体检。他在被拘押期间可以获得药物，且在2016年7月25日至8月4日拘留延期期间每日都有医疗报告。在宣布生病后，他于2016年7月24日、28日和31日被转送到不同的医疗机构。在一次检查过程中，医生建议增加他的Paxera处方剂量并为他增开Xanax处方，以治疗他的焦虑症。关于提交人丈夫死亡前后的事件，缔约国称，他首先接受了一名同样在押的医生的治疗，随后被救护车转到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尽管如警察在报告当中小心翼翼体现的那样采取了所有医疗干预措施，但提交人的丈夫仍未能获救。
4.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缔约国援引一份尸检报告，其中显示无中毒、外伤性改变、颅骨骨折或是内脏或血管损伤，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提交人的丈夫系死于创伤。该报告还提到：他胸部的症状是心肺复苏术造成的；他死于心脏病发作。在进行妥善调查后，缔约国重申，作出了两项不予起诉的决定。因此，缔约国主张；提交人的指控具有误导性；有鉴于上述，并未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
4.7	与提交人的指控相反，缔约国称，提交人的丈夫在被逮捕的第一天即被告知逮捕原因以及在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牵头开展的调查范围内对其提出的身为恐怖组织成员的指控。缔约国称：提交人的丈夫使用了名为ByLock的加密通信应用程序；根据最高上诉法院和宪法法院的裁定，使用ByLock是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的关键证据。他在Asya银行的账户也证明他是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的成员。该银行是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的主要金融机构。因此，缔约国认为，鉴于有足够证据证明针对提交人丈夫提起的指控有合理理由，且根据规定有证据表明实施了犯罪情况下的拘押条件的《刑事诉讼法典》第91条，提交人的丈夫并未遭到任意逮捕或拘留。缔约国称，所以说，并未违反《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1年4月2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提交了的评论，重申她曾向国内司法机构提出控告。但是，其控告或遭到过分拖延，或未经妥善调查即被驳回。尽管事实已证明宪法法院的个人申请程序是无效的，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尤其如此，但提交人表示，她还是预见到缔约国会主张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而于2020年6月15日提交了一份申请。与此同时，她向委员会提交了来文，因为她不相信此项国内补救办法有效，也是为了不浪费更多时间。此外，提交人作为一条前提性评论意见指出，继颁布几项法令免除了公职人员在其所涉范围内履行职责时的责任后，酷刑和虐待已成为缔约国一项系统性的管理实践。提交人指出，有报告显示：发生未遂政变后，酷刑和虐待事件，包括对因涉嫌参与“居伦运动”而被拘押者实施的酷刑和虐待事件，有所增加；未针对此类事件进行调查或起诉。[footnoteRef:8] 提交人主张，在此种行政当局将酷刑和虐待正常化的情况下，不应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footnoteRef:9] [8: 		提交人援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大赦国际、“免受酷刑”组织、安卡拉律师协会和加济安泰普律师协会的报告。]  [9: 		欧洲人权法院，爱尔兰诉联合王国案(第5310/71号申请，1978年1月18日的判决)。] 

5.2	虽然宪法法院的裁定具有终审性质和约束力，但提交人援引了几起缔约国的下级法院未遵守此类裁定的案件。[footnoteRef:10] 尤其是，提交人着重谈到欧洲人权法院在Altan一案中的判决，其中裁定：欧洲人权法院将保留根据一审法院的判例来审查宪法法院个人申请程序是否有效的权利。[footnoteRef:11] 此外，提交人还就此项补救办法的有效性提出了如下关切：宪法法院曾裁定，宪法法院不能对紧急状态下通过的法令是否合宪进行任何审查。提交人主张，宪法法院偏离欧洲人权法院的处理方针，包括反对和不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宪法法院无效的另一个表征。提交人称，宪法法院曾在Yıldırım Turan一案中[footnoteRef:12] 表示，鉴于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判决，宪法法院将重新审查该案，但不会自动执行上述判决。这违反了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所具有的约束性质，也违反了关于国际协定与国内法律相抵触情况下国际协定优先于国内法律的《宪法》第90条。宪法法院在该裁定中还表示：土耳其国内法院比欧洲人权法院更适合解释其国内法律；鉴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当中包含解释土耳其法律的内容，宪法法院可以在不违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在土耳其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情况下得出不同的结论。提交人进一步指出：宪法法院曾驳回会引起政治势力关注的个人申请；宪法法院一名法官总是签发有利于政府的裁定。 [10: 		欧洲人权法院：Alpay诉土耳其案(第16538/17号申请，2018年3月20日的判决)；Altan诉土耳其案。]  [11: 		Altan诉土耳其案，第142段。]  [12: 		宪法法院，第2017/10536号申请，2020年6月4日的裁定。] 

5.3	提交人拒绝接受缔约国关于宪法法院案件量大的借口，因为缔约国有责任为法院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便迅速审理各项申请。提交人称，缔约国为支持宪法法院个人申请程序有效之说而援引的案例，涉及的是不同的事由。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尚待证明被控犯有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罪并声称在被拘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者所提交的申请曾经胜诉过。有鉴于上述，提交人重申，宪法法院不起作用，缺乏独立性，应被视为实践当中一项无效的补救办法，不会带来任何成功的希望。
5.4	关于她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未能对引起她丈夫心脏病发作的事件给予应有的考虑，且无视医疗报告中的矛盾之处，也无视证实她丈夫曾遭受酷刑之说的证人证词。缔约国尚未提供任何文件证据证明妥善服用了对于提交人丈夫的治疗至关重要的药物。提交人还指出，缔约国没有反驳土耳其人权基金会负责人的报告，其中得出结论认为，她丈夫系死于酷刑。缔约国还无视了法医研究所第三最高委员会的一项决定。根据该决定，拘留条件对他的死亡有影响。
5.5	虽然她丈夫使用ByLock应用程序之事没有被证实，但提交人指出，无论如何，这属于他的通信自由范畴，不能成为拘押他的依据。提交人指出，她丈夫是在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情况下遭到逮捕和拘留的，证明情况相反的责任应由缔约国承担。此外，假定有证据证明他使用ByLock应用程序，上述证据也不是合法获得的，而是国家情报组织在其情报工作中掌握的，随后与司法当局进行了分享。提交人主张，此种做法违反《国家情报组织法》，其中禁止将情报信息用于其他目的或作为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典》，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没收数字材料需由法官根据检察官的申请授权。此外，从位于国外的服务器上获取ByLock应用程序中的数据，需要一份委托书。鉴于上述所有规定均未满足，提交人指出，所获得的数据没有任何证据价值，不能作为拘押她丈夫的依据。同样，提交人称，在身为法人实体的Asya银行拥有账户，不能被视为犯罪，也不能证明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提交人援引最高上诉法院刑事庭的裁定，其中裁决Asya银行合法经营期间在此进行的普通存款交易不能视为犯罪行为。
5.6	提交人的结论是，她丈夫系遭到任意拘留。从未让他作笔录，羁押了13天后也从未将其带见法官，构成侵犯他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提交人要求委员会敦促缔约国进行切实而独立的调查，查清围绕她丈夫死亡的事件，将实施侵权者绳之以法，并向她及其家人提供公平且令人满意的赔偿。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21年7月12日，缔约国就申诉可否受理及其实质问题提交了补充意见。缔约国重申对酷刑实行零容忍政策并采取了一套内容全面的措施，以确保酷刑和虐待指控能得到妥善的调查，确保这方面的国际标准能在土耳其《宪法》和国家法律中得到保障。关于提交人提到的规定公务人员不承担责任的第667号法令，缔约国澄清说，此项规定只涉及根据该法令作出的决定和执行的公务，目的是实行紧急状态。缔约国并未规定实施酷刑或虐待的公职人员有罪也不罚。缔约国还指出，发生未遂政变后，欧洲人权法院收到了40份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就其拘留条件提出的临时措施申请。上述申请均被该法院驳回。因此，缔约国对提交人关于系统地采用酷刑和虐待的指控予以驳斥。
6.2	缔约国重申，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和第五条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再次坚称：宪法法院的个人申请程序很成熟，卓有成效；根据国内法，宪法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可予强制执行。缔约国称，提交人援引了Berberoğlu案[footnoteRef:13]、Altan案和Alpay案，但未提供案件的全部事实和结果，而且宪法法院的判决也已得到有效执行。关于宪法法院偏离了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指控，同样没有根据。缔约国指出，宪法法院是负责解释国内法条款的主管法院，而欧洲人权法院仅限于确定上述解释是否符合《公约》。缔约国指出，在提交人援引的案件当中，宪法法院对国内法进行了解释，并相应地作出了裁定。这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这一补救办法无效。 [13: 		宪法法院，第2018/30030号申请，2020年9月17日的裁定。] 

6.3	缔约国还反驳了提交人关于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请不大可能成功之说。缔约国指出，在收到的308,672份个人申请中，有14,793份可予受理。上述可予受理的申请当中，有94%被宪法法院认定存在侵权情况，证明这一补救办法提供了合理的成功可能性。与提交人的指控相反的是，宪法法院曾在涉及申请人因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而被起诉的案件当中认定存在侵权情况，包括就Ahmet Aşik案中的酷刑和虐待指控而言。[footnoteRef:14] 关于此项补救办法被不合理拖延之说，缔约国认为，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又考虑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像提交人案件当中那样拖延一年，并不构成不合理拖延。缔约国主张，鉴于提交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来文明显缺乏根据，应宣布因缺乏证据而不予受理。 [14: 		宪法法院，第2017/27330号申请，2021年5月26日的裁定。] 

6.4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提出的主张，缔约国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6年7月31日的医疗处方，证明提交人的丈夫在拘押期间获得了药物，未受阻碍。在其被审前拘留期间――其审前拘留符合紧急状态相关法律，他能够会见律师，且提交人也被告知了他的健康状况。缔约国重申，按照国际标准拟就的两份尸检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除此前即已存在且得到了治疗的疾病外，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导致提交人丈夫死亡。缔约国得出结论称，并未违反《公约》第六和第七条，因为针对提交人丈夫的死亡进行了妥善的调查，且已明确确定了其死亡原因。
6.5	缔约国澄清说，它在此前提交的意见当中并未表示提交人的丈夫系因使用ByLock应用程序而被拘押，而是说他是根据一份指认他是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的证人证词被拘押的。在2016年7月27日的陈述当中，提交人的丈夫承认认识这名证人，也承认自己是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因此，缔约国否认提交人关于她丈夫是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被拘留的指控。
6.6	关于使用ByLock应用程序是否有证据价值，缔约国称，此项证据是合法获得的。根据最高上诉法院2017年4月24日的一项裁定，国家情报组织被要求向有关当局提供合法收集的某个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相关信息。根据《刑事诉讼法典》，此后检察官有义务根据上述证据展开切实调查。缔约国重申，宪法法院已裁定，在认定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身份时，可将使用为该组织成员之间交流目的开发的ByLock应用程序作为唯一的或决定性的证据。宪法法院并未认定此举侵犯公正审判权。鉴于使用ByLock应用程序或是在任何设备上安装该应用程序构成极为明显的犯罪迹象，宪法法院认定Aydin Yavuz案中不存在侵犯安全权和自由权的情况。[footnoteRef:15] 缔约国指出，在另一起案件中，宪法法院认定并未侵犯个人数据和通信自由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通过ByLock服务器获得的数据是在执法单位和司法当局所开展的一项调查范围内处理的。缔约国坚称，可见，并未违反《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 [15: 		宪法法院，第2016/22169号申请，2017年6月20日的裁定。]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出的意见，即应以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为由认定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的申请依然待决。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主张称，向宪法法院提出个人申请并不是一项有效的补救办法，因为此举在实践当中并不能带来合理的胜诉前景，原因如下：(a) 下级法院不执行宪法法院的判决；(b) 宪法法院偏向政府；(c) 宪法法院无视欧洲人权法院的方针和判例；(d) 宪法法院无法对紧急状态框架内的法令是否合宪进行审查；(e) 事实是，被控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者就酷刑和虐待指控提交的申请从未胜诉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出，欧洲人权法院曾在与本案相似的案件中认为，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请构成一项有效补救办法，包括就紧急状态框架内采取的措施而言。[footnoteRef:1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根据《宪法》，宪法法院的判决对缔约国所有机关均有约束力，而且在实践当中，下级法院切实执行了宪法法院的判决。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宪法法院没有偏离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而是处在更适合解释国内法的位置上；在绝大多数可予受理的申请当中，包括在因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而被起诉并声称遭到酷刑和虐待者提交的申请当中，宪法法院认定存在侵权情况。 [16: 		欧洲人权法院：Uzun诉土耳其案；Mercan诉土耳其案；Zihni诉土耳其案；Catal诉土耳其案(第2873/17号申请，2017年3月7日的裁定)。] 

7.4	委员会从其判例[footnoteRef:17] 当中注意到，欧洲人权法院曾就在涉及审前拘留的案件中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诉这种补救办法是否有效表示关切，原因是下级法院在宪法法院认定申请人权利遭到侵犯的两起案件中不执行宪法法院的裁决。此外，欧洲人权法院曾指出，在涉及自由和安全权的案件当中，应由政府来证明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诉这种补救办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效的。[footnoteRef:18] 委员会认为，就提交人案件的情节而言，考虑到下级法院在最近的案件中赋予宪法法院判决的权威性，缔约国未能证明在实践当中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诉本会在就其丈夫被拘留和随后在拘押中死亡一事是否合法提出异议方面产生效用。 [17: 		Özçelik等人诉土耳其案(CCPR/C/125/D/2980/2017)；Alakuş诉土耳其案(CCPR/C/135/D/3736/2020)。]  [18: 		Altan诉土耳其案，第142段；Alpay诉土耳其案，第121段。] 

7.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应宣布来文因缺乏证据而不予受理，因为提交人提供了不准确的信息来误导委员会，从而表明来文明显缺乏根据。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提出的不可受理主张与实质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应在审议实质问题阶段予以考虑。据此，委员会认定，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四条提出的主张可予受理，并着手审查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结合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该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四条减免履行义务，是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于2016年8月2日生效的(上文第1.2和第4.1段)，发生在导致提交该来文的事件之后。委员会指出，就任何减免履行《公约》义务的措施而言，一项基本的要求是，必须按照相称性原则将减免履行义务的措施限制在根据紧急情势绝对必要的范围内。委员会进一步回顾指出，仅仅因可允许对某项具体规定实行的减免本身在紧急情势下可能具备合理理由，并不能免除在减免履行之下采取的具体措施也必须证明是根据紧急情势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一要求。[footnoteRef:19] 委员会回顾指出，《公约》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第六和第七条不得减免履行。[footnoteRef:20] 虽然《公约》第九条未被列入第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不得减免履行之权利之列，但委员会回顾指出，禁止任意拘留的基本保障是不得减免履行的，因为即使是第四条所涵盖的情况也不能为在相关情况下不合理或不必要地剥夺自由提供合理理由。不过，是否存在危及国家存亡的公共紧急情况以及上述公共紧急情况的性质，可能在确定某项特定的逮捕或拘留行为是否为任意逮捕或拘留方面具有相关性。[footnoteRef:21] [19: 		第29号一般性意见(2001年)，第4段。]  [20: 		同上，第7段。]  [21: 		第35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第66段。]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公约》第六和第七条之下主张称，尽管当局知道她丈夫有健康问题，但他在被拘押期间还是遭受了酷刑和虐待，导致他死亡。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由于缔约国未能妥善调查她丈夫死亡的情况，她和她的家人承受着精神痛苦，遭到了不人道的待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坚称，提交人的丈夫得到了适当的药物治疗和定期检查，且按照尸检报告所示，他死于心脏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遭受酷刑或虐待。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对提交人丈夫死亡情况开展的调查，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程，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上妥善进行的。
8.4	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始终对被羁押人员的生命和安康负有责任；保护所有被羁押人员生命之责，内容包含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保健和适当的定期健康监测。[footnoteRef:22] 拘押期间在非自然情境下失去生命，会引起关于生命被国家当局任意剥夺的推定，只有在经过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并确定国家遵守了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后，方能推翻上述推定。[footnoteRef:23] 委员会进一步回顾指出：为每个人提供可能需要的保护，使其免遭诸如酷刑和虐待等第七条禁止行为的伤害，是缔约国的责任；上述禁止行为可能严重影响遭虐待者的身心健康，还可能造成生命遭剥夺的风险。[footnoteRef:24] 在面临酷刑和虐待指控时，缔约国有责任出示证据，反驳有关其公务人员负有责任的指控，并通过按照《伊斯坦布尔规程》进行的迅速且公正的调查，证明其公务人员在保护被羁押者方面尽职尽责。委员会同样回顾指出，对可能实施过的非法剥夺生命行为提起诉讼，应按照相关国际标准进行，其中包括《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在内，且目的必须是确保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促进追责和防止有罪不罚，以及吸取必要的教训用以修改做法和政策从而避免再次发生侵权情况。[footnoteRef:25] [22: 		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25段。]  [23: 		同上，第29段；Eshonov诉乌兹别克斯坦案(CCPR/C/99/D/1225/2003)，第9.2段；Zhumabaeva诉吉尔吉斯斯坦案(CCPR/C/102/D/1756/2008和Corr.1)，第8.8段；Khadzhiyev诉土库曼斯坦案(CCPR/C/122/D/2252/2013)，第7.3段。]  [24: 		第20号一般性意见(1992年)，第2段；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54段。]  [25: 		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12和第27段。另见：Dhakal等人诉尼泊尔案(CCPR/C/119/D/2185/2012)，第11.6段；Chaulagain诉尼泊尔案(CCPR/C/112/D/2018/2010)，第11.3至第11.5段；Neupane和Neupane诉尼泊尔案(CCPR/C/120/D/2170/2012)，第10.6段。] 

8.5	本案当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供了两份尸检报告，结论是：(a) 提交人的丈夫并非死于创伤或中毒；(b) 所观察到的皮肤组织颜色变化以及胸骨和肋骨骨折症状，可能是由心肺复苏术造成的；(c) 他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提供了检察官的不予起诉决定，其中称不存在需用外部因素来解释提交人丈夫死因的可疑情况。但是，委员会注意到，上述不予起诉决定以及2016年11月23日的尸检报告均记录了提交人和其兄弟就可能实施了酷刑提出的关切。[footnoteRef:26]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未就提交人丈夫被拘押期间各份医疗报告中的不一致之处提供任何信息。有几份医疗报告确认其肋骨、颈部附近、背部有伤，心理抑郁，且有头晕和出汗症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能证明提交人丈夫在2016年8月3日体检过程中所述自己在羁押期间遭受身心创伤的指控得到了及时、公正且彻底的调查。[footnoteRef:27]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未针对医生在其报告当中得出的关于在提交人丈夫颈部看到的伤情“可能系旧伤所致”的评估意见展开调查。委员会认为，根据案卷现有信息，虽然当局知道提出了酷刑指控，但无迹象显示曾依职权根据上述指控按照《伊斯坦布尔规程》对提交人丈夫身上的明显痕迹和医疗报告述及的心理症状开展任何调查。委员会认为，本案情况中，尤其是鉴于缔约国既无法有效解释若干场合见证的明显的虐待迹象，也无法证明开展了认真的调查，应对提交人的主张给予应有的权重。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未能虑及提交人丈夫已知存在的健康问题而在其羁押期间恪尽职责保护他免遭酷刑和虐待，且最终未能恪尽职责保护其生命，违反了《公约》第六和第七条。 [26: 		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不予起诉决定，第2016/81222号决定，第3页；第一法医研究所法医专业委员会第5144号报告(2016年11月23日)，第1页。]  [27: 		专属培训和研究医院病历表，2016年8月3日，病历编号542577316。] 

8.6	委员会回顾指出，对事实和证据以及调查当中得出的结论进行评估不是委员会的责任。但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证明针对酷刑指控和提交人丈夫之死进行了彻底且公正的调查，未能就调查过程中不予考虑一同在押者的几份证人证词有何依据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就提交人死前所述酷刑指控当时为何没能得到切实调查给出合理理由。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一份尸检报告就其肋骨骨折给出了不确定的结论，称这可能是在施行心肺复苏术过程中发生的。上述结论忽略了他死前曾报告过的受伤迹象和酷刑指控。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当局未能及时且彻底地调查提交人丈夫的死亡情况，实际上是剥夺了提交人及其子女获得补救的机会，构成精神痛苦，侵犯了她们根据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8.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主张称：她的丈夫是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与未遂政变有关联的情况下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假定有证据证明他使用ByLock应用程序，该证据也不足以成为对其实行拘押的依据，而且该证据是非法获得的。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如下指控：(a) 她丈夫从未被告知针对他提起的指控；(b) 他无法指定律师；(c) 从未听取他的辩护陈述；(d) 在被羁押的13天内，他从未被带见法官；(e) 尽管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却仍被推定有罪。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的丈夫被立即告知了逮捕原因以及因其使用ByLock应用程序和拥有Asya银行账户而针对他提起的关于身为某恐怖组织成员的指控――使用ByLock应用程序和拥有Asya银行账户，构成合法收集的证明犯有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之刑事罪行的决定性证据。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指控还基于一份证人陈述，而提交人的丈夫在其陈述当中承认了这一点；在对其实行的符合《紧急状态法》的审前拘留期间，他是能够会见律师的。
8.8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法令，提交人没有主张对其丈夫实施的拘留是非法的。因此，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审议其拘留是否具有任意性。委员会回顾指出：对于“任意性”概念，必须作宽泛的解释，虑及不妥当、不公正、缺乏可预测性和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等元素，还应虑及是否合理、是否必要和是否相称等元素；因刑事指控而还押候审，在任何情况下均必须是合理且必要的。[footnoteRef:28]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其初次提交的意见中称，针对提交人丈夫提起的指控系以他使用和安装ByLock应用程序和在Asya银行拥有账户等关键证据为依据，在其提交的第二份意见中澄清说，对其实施拘押系基于证人证词。但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提供任何文件，例如据称存在的证人证词、逮捕令、拘留令、ByLock应用程序上的谈话记录等，也未能以任何方式证明存在据称能为拘留提交人的丈夫提供合理理由的证据。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未就教育部关于恢复提交人丈夫教职的信函置评。此外，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援引了宪法法院的判决，其中裁定可以使用ByLock应用程序作为身为费图拉追随者恐怖组织成员这项刑事罪行的唯一或决定性证据，但上述判决是在提交人的丈夫被逮捕和拘留之后下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提供信息说明在逮捕和拘留提交人的丈夫时，司法当局是如何掌握了关于ByLock应用程序性质的充分信息，以至于得出结论认为该应用程序仅由该组织成员用于内部交流目的，从而证明对其实施拘留有合理理由。[footnoteRef:29] 委员会进一步回顾指出，出于调查其可能犯下的罪行之目的或是出于对其实施关押以便进行刑事审判之目的被逮捕者，必须被立即告知其涉嫌或被控犯下的罪行。[footnoteRef:30]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提交任何文件，例如拘留令、逮捕令或是司法程序文字记录，来证明其关于提交人的丈夫被立即告知了逮捕原因和所受指控之说。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未提供任何信息说明调查期间向提交人丈夫提出的问题，也未就据称于2016年7月27日进行的面谈提供记录。此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证明提交人的丈夫被立即告知了所受指控和逮捕原因，也未能证明对其实施拘留满足合理性和必要性标准。委员会回顾指出，根据第四条减免履行义务，并不能为不合理或不必要地剥夺自由提供合理理由。[footnoteRef:31] 因此，委员会认定，对提交人丈夫实施拘留，构成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一和第二款享有的权利。 [28: 		第35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第12段。]  [29: 		见欧洲人权法院，Akgün诉土耳其案(第19699/18号申请，2021年7月20日的判决)，第171至第173段，细节稍有不同。]  [30: 		第35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第29段。]  [31: 		同上，第66段。] 

8.9	既已认定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七条以及第九条第一和第二款，委员会决定不另行审查提交人关于违反了第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丑)项和(卯)项的主张。
9.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丈夫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以及第十九条第一和第二款享有的权利，还侵犯了提交人及其子女根据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这要求缔约国向《公约》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作出充分的补偿。因此，缔约国有义务除其他外，采取适当步骤：(a) 立即针对提交人丈夫遭任意逮捕、酷刑和死亡的情况进行公正且彻底的调查；(b) 起诉责任人；(c) 向提交人及其子女提供适当的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1.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缔约国也已根据《公约》第二条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侵权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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